
附件 

商务部、海关总署、质检总局关于进一步简化旧机电设备进口手续的通知 

 

【发布单位】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 

【发布文号】商产发[2009]166 号  

【发布时间】2009-04-10  

  

各省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列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，各部门机电产品进

出口办公室；广东分署、各直属海关；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： 

  为贯彻落实国务院关于保持对外贸易稳定增长的要求，服务于钢铁、汽车、电子信息等

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，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，经研究，对企业（含各类研究机构、

大专院校等）自用进口的用于生产、研发或展览等技术水平较高、数量合理、仍有较长使用

年限的旧机电设备，实行以下便利化措施： 

  一、简化旧机电设备进口证件申领手续 

  （一）涉及自动进口许可管理，且不需装船前预检验的旧机电设备，企业可凭进口合同

等资料直接向机电产品进口管理部门申请办理自动进口许可证；若需进行装船前预检验，仍

按现有规定办理。办理时限均不超过 5 个工作日。 

  （二）涉及进口许可证管理的旧机电设备，仍按现有规定办理。若设备的制造年限不超

过 5 年，企业提交完备的申请材料后，各级机电产品进口管理部门应从速办理，办理时限不

超过 10 个工作日。 

  二、对旧机电设备进口企业提供通关便利 

  海关按照旧机电设备进口企业所属类别对其进行分类管理，并按照《企业分类管理措施

目录》，对其中的 AA、A 类企业提供相应的通关便利。 

  三、对进口旧机电设备给予检验检疫便利 

  （一）根据申请资料能够判定设备状态良好且安全、卫生和环保风险较小的旧机电设备，

可免于装运前检验，仅实施到货检验。 

  （二）根据申请资料判定在安全、卫生或环保方面存在较大风险的旧机电设备，以及造

纸、化工、冶金等大型成套设备，均按现有规定实施装运前检验。 

  确需进行装船前检验的，境外检验机构应克服困难，在最短工作时限内完成检验。到货

检验仍按照现有规定执行，确保进口旧机电设备无环境污染、安全隐患等问题。 

  各进口管理部门不得受理《禁止进口货物目录（第二批）》中列明禁止进口的旧机电产

品的进口证件、检验和报关申请。本通知所指旧机电设备不包括生活、办公用或用于消费的

电子电器产品，或销售用各类机电产品。 

  特此通知。 

  

商务部 

海关总署 

质检总局 

二 OO 九年四月十日 

 

資料來源: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

http://www.mofcom.gov.cn/aarticle/b/e/200904/20090406165576.html??3538041067=856947234 


